
 

國 立 新 竹 科 學 園 區 實 驗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場 地 館 舍 借 用 申 請 表  

申請單位  申請用途  

借用日期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

使 用 時 間 及 場 地 ( 請 勾 選 借 用 時 段 )  

場地費僅為空間使用費，若需使用其他設備(如:樂器、音響..等)需另付租借費用 

場地館舍類別 場地費 
(新台幣) 

上 午 
0800-1200 

下 午 
1300-1700 

晚 上 
1800-2200 

備   註 小  計 

學生活動中心 10,000 元    
使用空調加收 4,000 元 
使用鋼琴加收 3,000 元 

 

國際會議廳 A300 人 30,000 元    
提供音響及空調設備 
使用鋼琴加收 3,000 元，如需調

音，另行計費 
 

國際會議廳 B150 人 20,000 元    提供音響及空調設備  

戶外籃、排球場 800 元            面(以面為單位)  

網球場 2,000 元    3 面球場必須同時租借  

田徑場 6,000 元    不提供音響設備  

第一會議室 2,000 元    使用空調加收 2,000 元  

第二會議室 1,000 元    使用空調加收 1,500 元  

雙語部多功能教室 1,200 元    使用空調加收 1,500 元  

國小部多功能教室 2,000 元    使用空調加收 2,000 元  

普通教室 800 元    使用空調加收 800 元  

雙語部綠地 1,500 元      

國小部綠地 1,500 元      

行政大樓前小操場 1,500 元      

室內停車場 2,000 元      

其他：     依相類似場地館舍比例原則訂定  

學生活動中心、國際會議廳 A、Ｂ另加收保證金(場地費 2 倍)   

切  結  書 
申請人(單位)擬借用上列場地館舍，並已知悉貴

校場地館舍借用及管理準則之規定。如有違反規定，

願接受依該準則處置，絕無異議，敬請  惠核。 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申請單位： 

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申 請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傳真： 

聯絡地址： 

是否同意將借用單位及活動內容公告於本校「場地借用查詢」網頁中？   同意     不同意 

場地管理單位 庶 務 組 總務主任 
同意借用 
不同意借用 
理由； 

適用一級 二級 三級 收費標準 
應收場地費             元 
    保  證  金             元 

 

說明： 
1.借用場地館舍應於二週前提出申請，經簽准後方可使用，臨時借用概不受理。 
2.公司行號申請借用場地館舍應加蓋公司章，並附營利事業登記證或公司執照影本；個人申請請附身分證影本。 
3.受理申請一週內，本校將函告或電話通知是否借用。如逾時未接到通知，請洽 03-5777011 轉 254 庶務組。 


